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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预算管理办法

为规范基金会财务收支，加强资金使用的过程控制，防范财务风险，

完善考核机制，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规划、控制、激励的优势，实现预期

目标和发展规划，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于基金

会重大项目支出、重大投资、大额资金使用、管理费的管理。

一、财务预算编制时间

财务预算编制时间为每年 12月 1 日至次年 2月 28 日。财务预算期间

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财务预算编制原则

在综合考虑基金会内部治理现状、业务规模、人员等情况，财务预算

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1、实事求是。编制财务预算，应以基金会实际情况为基础，确保财务

预算能够发挥计划和控制的作用。

2、量入为出。根据预计可实现的收入，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费用预算，

确保基金会财务收支能达到总体平衡。

3、全员参与。部门预算是基金会财务预算的基础，每个部门、每个岗

位均应纳入预算管理，增加基金会财务收支的透明度，调动员工参与预算

管理的积极性。

4、谨慎调整。预算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改和调整预算，确保预算内

容和标准的权威性。因重大事项或因国家法律、法规变化的影响，调整或

修改财务预算的，由责任部门提出预算调整方案，经秘书长审核后，报理

事会审议批准后，财务负责人方可修改财务预算。

三、财务预算编制方法

1、各部门根据基金会收入来源、业务规模、项目特点、费用性质，可

以选择固定预算，弹性预算、增量预算等不同的预算编制方法，具体方法

由财务部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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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为便于执行，各部门编制的预算应以季度为时间节点，对预算收入、

支出进行分解。

3、财务预算编制方法采取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、分级编制、统一汇总、

综合平衡与调整的方法。

4、财务预算编制的具体流程：各部门编制收入、支出预算草案→财务

部审核汇总→各部门提出修改意见→财务部门审核调整→秘书长审议→理

事会审议批准→下达各部门执行。

四、财务预算管理部门与责任人

基金会财务预算编制的管理部门为财务部，财务部门负责人为具体责

任人。主要负责制定审核财务预算管理办法；审核汇总各部门预算；对预

算进行调整和修改；组织召开预算执行分析会议；负责预算执行的考核及

报告。

五、财务预算编制具体责任人

各部门负责人负责预算草案的编制工作，具体工作如下：

1、项目部门负责人：负责编制捐赠收入、提供服务收入、业务活动支

出、筹资费用的预算草案，于每年 12月 30 日前报给财务部门。

2、财务部门负责人：收到各部门预算后，负责对捐赠收入、提供服务

收入、业务活动成本、管理费用、筹资费用进行审核，分类汇总并计算财

务成果，完成基金会整体财务预算草案。

4、财务预算草案完成后，财务部门应与各部门预算编制人员进行沟通，

在此基础上对财务预算草案进行修改，于每年 1月 20 日前将财务预算草案

报送给秘书长。

六、财务预算审批

基金会财务预算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七、财务预算执行

1、财务预算经理事会批准后，应在财务部门备案，由办公室分别下达

给各部门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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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部门负责人、财务部门负责财务预算的控制，对超过预算的费用，

有权拒绝执行，但必须提出合理建议。财务部门应于每半年向秘书长报告

一次财务预算的执行情况。

八、财务预算考核与奖励

预算年度终了后 45天内，由财务部门做出预算执行情况报告。秘书长

依据财务预算完成情况提出考核及奖惩方案，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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